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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四 川 资 阳
市雁江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因人行道上
的井盖安置不平整，
导致老人摔伤的纠纷
案，法院最终判决井
盖管理单位负主要责
任，而受伤的谢阿姨
也需自行承担一部分
责任。

资阳市蜀乡大道
人行道上有一窨井，
一半处于人行道外绿
化带，一半处于人行
道内，此处安置的井
盖 较 不 平 整 。 前 不
久，66 岁的谢阿姨步
行经过这里时，正巧
踏在该窨井盖上，导
致井盖侧翻，谢阿姨
掉入窨井中。幸运的
是，同行人员及时拨
打了 119 和 110 求助，
消防人员将老人从井
下救出，并及时送往
医院治疗。经医生诊
断，谢阿姨身体多处
骨折。她病愈出院后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窨井管理单位进行
赔偿。

雁江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窨井管理
单位在诉讼中未能提
交有效证据，证明对
案涉窨井尽到了管理
责任。而谢阿姨作为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在道路上行走时
也未尽到必要安全注
意义务，未及时发现
道路边缘井盖安置不
平整，导致摔伤，也存
在一定过错，可以减
轻案涉窨井管理单位
的赔偿责任。根据双
方的过错程度，法院
酌情确定由窨井管理
单位承担 70%赔偿责
任，谢阿姨自行承担
30%责任。

“本 案 是 老 年 群
体在公共道路上行走
时受到侵害的典型案
例。法院在仔细查明
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
当事人行为的积极与
消极、赔与不赔、减轻
与不减轻做了相应评
价，厘清了双方的过
错及责任，保障了老
年群体的合法权益。”
参与审理此案的法官
张拥军认为，本案通
过司法实践，倡导公
民小心脚下、安全出
行的同时，还以判决
的形式督促相关责任
部门强化保障公共道
路安全通行的责任意
识，体现了对群众的
关心、关爱，为社会传
递了正确的行为指引
和价值取向。杨民

踩中井盖摔伤
老人担责几何

案例

何女士今年 88 岁，骨质疏
松严重，体重只有60多斤，行动
也有些不便。丈夫20多年前就
去世。她有四个女儿，都已各
自成家。女儿们先后帮她聘请
过几位保姆，但总是不如意。
后来，何女士听说北京周边有
一家高端养老院，经过实地考
察，何女士决定入住。但这家
养老院价格较昂贵，每个月基
本费用在12000元左右，还要一
次性预交一年的费用。何女士
的积蓄和退休金不够，就找人
垫钱、先住了进去。

随后，何女士要求四个女
儿支付费用，但遭到拒绝。何
女士将女儿们诉至法院，要求
她们履行赡养义务，均摊已经
支付的一年期养老院费用共计
144000 元；今后继续按照这个
标 准 支 付 赡 养 费 ，每 人 每 月
3500元。

法院经询问，确认何女士
和四个女儿月收入分别为：何
女士每月 5547.5 元，大女儿每
月 4536.75 元 ，二 女 儿 每 月
2774.92 元 ，三 女 儿 每 月 7019
元，小女儿每月 2933.54 元。另
外，何女士银行账户内有存款5
万余元。何女士表示，这些存
款要用来支付生活开销，不同

意拿去交养老院费用。

说法

东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
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子女不能
近身照顾时，老人是否可以要求
子女负担高端养老院的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成年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
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
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
费的权利。在确定子女应支付
的赡养费数额时，应参考当地
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年龄及
身体状况，基本生活、医疗需
要，被赡养人的收入、子女数
量，各子女的收入与劳动能力
等相关因素。

本案中，何女士有自己的
住房，每月有 5000 余元的退休
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从经济
条件来看，并不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生活困难的父母”，向子
女要求高于其支付能力的赡养
费数额，不应支持。但考虑到
何女士将近九十高龄，平日确
实需要人近身照顾，四个女儿
均表示不能近身陪伴和照料，
所以何女士即使不住进高端养
老院，也有请保姆照顾的实际
需要。截至起诉时，何女士签
订的高端养老服务合同一年期

限将近届满，鉴于该部分费用
已交纳，四个女儿也均未在此
期间近身照顾，故对该部分费
用，应在扣除何女士有经济能
力支付的部分后酌情予以支
持。最终，法院判决何女士的
大女儿、二女儿对已经产生的
高端养老院费用各负担 35010
元 ，此 后 每 月 给 付 赡 养 费 各
3500元；三女儿、小女儿对已经
产生的高端养老院费用各负担
20600元，此后每月给付赡养费
各800元。

法官提示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
剧，赡养人也面临着老龄化趋
势，另外，子女外出务工、独生子
女家庭、离婚和孤寡等因素也使
居家养老面临着挑战。正如本
案中，四名被告中有三人已超过
60岁，这种老龄赡养人在法院审
理的相关案件中已不罕见。

《民法典》明确了成年子女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司法实践
中对于赡养义务是否履行的评
价，需要考虑被赡养人的赡养
需求和实际支出，也要结合被
赡养人的日常生活水平、当地
消费水平以及赡养义务人的赡
养能力等情况，就个案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判断，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综合考虑。慕宏举

住高端养老院能否要求子女付费
近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端养老市场快速发展，但是，高端养老机构的

费用要比普通养老机构高很多，给普通家庭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那么，父母是否可以要求
子女承担高端养老机构的费用呢？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年近九旬老
人为住进高端养老机构，起诉四个女儿要求负担高额赡养费的案件。


